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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公告编号：2025-0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20 亿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国寿投资-远致

基金股权投资计划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风险事项:本次投资的主要风险包括股权投资计划的延期风险、退出风险、投资

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管理人风险等。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概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国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国寿实业”）

拟分别以人民币 20 亿元及人民币 1,000 万元认购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

寿投资”）设立的国寿投资-远致基金股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并拟分别与国

寿投资就此订立受托合同。

（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原因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保险

资金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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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及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国寿投资-远致基金股权投资计划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本次交易及订立受托合同。关联董事蔡希良先生、利明光先生、王军辉先生、

胡锦女士、胡容先生、牛凯龙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

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四）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五）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累计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

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关系介绍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寿

投资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寿实业为国寿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国寿投资、国

寿实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寿投资基本情况

国寿投资（前身公司于 1994 年完成工商注册）于 2007 年 1 月重组设立，是本公司

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 5 号 17 层(14)1703

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20321266，法定代表人为张凤鸣，注册资本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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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37 亿元。2021 年，国寿投资获得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金融监管总局”））核准颁发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主

营业务包括：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另类投资业务；管理运用

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及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国

寿投资专注于另类投资，投资领域涵盖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特殊机

会投资、普惠金融等。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寿投资管理资产规模超人民币 5,800

亿元。国寿投资资信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寿投资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274.98 亿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215.72 亿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2.33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5.49 亿

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国寿投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275.56 亿元，净资产

为人民币 218.24 亿元，2025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62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20 亿元。

2.国寿实业基本情况

国寿实业为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寿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地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28 号 1 号楼泛亚大厦 1408 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1000264784，法定代表人为宋海燕，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00 万元，主营业务

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及企业管理及咨询。国寿实业资信良好，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寿实业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12.58 亿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8.75 亿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99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72 亿元。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国寿实业未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12.83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 9.20 亿元，2025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71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45 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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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计划由国寿投资设立，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10 亿元，存续期 6年，

延长期 2年。除用于支付股权投资计划的相关费用外，股权投资计划的全部募集资金将

用于投资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合伙企业将主要投资于半导体、数字能源、智能

电动车等相关领域。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订约方

委托人：本公司

受托人：国寿投资

（二）股权投资计划的设立

股权投资计划由国寿投资设立，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10 亿元，其中，本公司

将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 亿元。本公司的出资额由本公司根据其资产配置需求而定，并

将由本公司以内部资源拨付。

（三）投资方向

除用于支付股权投资计划的相关费用外，股权投资计划的全部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

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合伙企业将主要投资于半导体、数字能源、智能电动车等

相关领域。

（四）期限

股权投资计划的期限为六年，并可在受益人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下延长两年。同时，

国寿投资有权根据股权投资计划的退出情况提前终止或延长股权投资计划的期限直至

退出。

（五）管理费

国寿投资基于其对股权投资计划的投资管理服务向本公司收取管理费，包括固定管

理费及浮动管理费。年度固定管理费为本公司出资额的 0.2%，仅于合伙企业的期限内收

取。若投资股权投资计划的内部收益率超过 8%的门槛值，则除固定管理费外，国寿投资

还将在股权投资计划退出时就超过 8%部分的收益收取 10%作为浮动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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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管理费的安排属于本公司与国寿投资之间的另类投资

协议下的持续关联交易范围，并包含在另类投资协议下的相关年度上限以内。详情请参

见本公司 2023 年 4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续展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23－021）及 2023 年 5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六）收益分配

国寿投资应在股权投资计划收到合伙企业向其分配的收益并扣除股权投资计划的

税费及费用后，向本公司按照其持有的股权投资计划份额支付该等收益。

合伙企业源于项目投资的可分配收益，应在全体合伙人（包括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股

权投资计划）之间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各自收回其于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各自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每年 7%的收

益率计算的收益；

3.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分配额达到全体合伙人按照上文第 2项获

得的收益和普通合伙人按照本第 3项获得的收益总额的 20%；

4.如有余额，则 80%向全体合伙人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五、关联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保险

资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将通过股权投资计划主要投资于半导体、数字能源、智能电动车等相关领域：

（一）半导体行业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密集、带动性强。投资于半导

体行业契合本公司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科技自强的战略，亦有助于本公司把握国产替代

机遇，布局硬科技赛道中技术领先、具备高成长潜力的目标。本次投资预期能为本公司

带来良好的长期回报，并优化保险资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配置；

（二）数字能源技术能显著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投资于数字能源领域有助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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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践行绿色投资理念，服务“双碳”目标，深化绿色金融布局；

（三）智能电动车具备零排放、高度智能化优势。投资于智能电动车产业能够支持

整车智能技术创新，是本公司把握汽车产业变革、支持高端制造的重要举措，亦有利于

本公司布局绿色智能交通，捕捉产业升级机遇，拓宽保险资金在科技制造领域的投资渠

道。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的主要风险包括股权投资计划的延期风险、退出风险、投资收益不及预期

的风险、管理人风险等。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主要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

易除外）如下：

本公司、北京首景投资有限公司及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方均作为有

限合伙人）与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朗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方均作

为普通合伙人）及天津创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特殊有限合伙人）订

立合伙协议，以成立北京平准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

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2.37 亿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35 亿

元。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将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25 年 2 月

1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临 2025－007）。该项投资未发生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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